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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4日，上海普陀警
方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黄某，00
后的黄某在上海待了两个多月，
几乎没怎么花钱，她把衣食住行
的套路玩出了花。目前，黄某因
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黄某是在 2 月 18 日来到上
海的，利用服装店的无理由退换
货规则，解决了穿衣问题。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里，黄某
要么住宾馆，要么住洗浴中心。
每当入住完宾馆或洗浴中心，黄
某就会以房间内有虫、床铺不干
净引发过敏、搓澡搓破皮等理
由，要求商家免单。如果商家不

免单，黄某就会闹到派出所。有
时甚至会连派出所一起投诉。

有时，黄某则靠外卖解决一
日三餐。收货后，黄某秒变挑刺
专家，商家怕差评，只能乖乖退
款。黄某在上海生活的两个多
月里，出行全靠打车。每一次行
程结束后，她必定会以种种理由
投诉司机。

在被警方抓获后，黄某这才
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据
黄某交代，她第一次“薅羊毛”，
是真的在住宾馆的时候遇到了
虫子。尝到甜头后，她便走上恶
意索赔的不归路。（摘编自《潇湘
晨报》、上海电视台）

00后女孩白吃白喝被刑拘

7 月 3 日，K1373 次列车意
外停滞的事情引发关注。此事
发生在 2 日晚上，因与货物列车
发生侧面冲突，致客车机车前台
车脱线，车厢内空调停止工作，
乘客们呆在闷热封闭的车厢内
长达近 3 小时。与此同时，一段
黑衣小伙砸碎车厢车窗的视频
也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

对此，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
主任付建表示，列车因货车侵线
停车，停车期间未开空调，车厢
内酷热难耐，乘客的身体健康甚
至生命安全面临因高温导致中

暑、脱水等损害的现实危险。破
窗行为虽然损坏了列车的财物，
但相较于乘客面临的高温危险，
从价值权衡上，如果没有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该行为造成的损害
相对较小。那么乘客砸窗的行
为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一般不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若铁路部
门已采取合理措施尝试修复空
调、提供饮水、开放其他车厢通
风等，酷热情形已经有所改善
的，乘客仍然砸破车窗的有可能
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摘编自

《扬子晚报》）

列车被撞停滞，小伙砸窗透气

业主要求付费使用地下车位

一审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为西
安市未央区一小区业主，被告为西安
筑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市某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该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第三十分公司。

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显示，小
区地下停车场建成投入营销后，被告
某物业三十分公司向小区业主发出
通知：小区取消临停，外来车辆及未
购买车位的业主无法进入地库停
车。小区产权车位目前还有三分之
二未出售；人防车位，被告要求租期
20 年，实为变相出售。被告对小区
地下车库规划车位采用只售不租的
模式，拒绝小区业主以租赁车位的形
式使用车位，侵犯其作为小区业主的
合法权益。

原告请求判令三被告：停止实施
阻止原告使用小区业主共有部位规
划的停车位停放车辆的行为；将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车的未处分地下
车位以出租方式、按时计费方式（标
准：4 小时 2.5 元）提供给原告使用；
向原告公布建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
车的地下车位的处分情况等。

法院认为车位应优先满足业主

法院在认定部分事实之后认为：
根据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的需要。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
同》对案涉小区建筑区划内的车位、
车库已作出明确约定，所有权属于出
卖人即被告筑弘公司。但小区建筑
区划内的车位在未完全出售的情况
下，不得只售不租。被告某物业第三
十分公司不允许未购买车位的原告
进入小区地库，显然违背了规定，故
原告作为业主有权要求被告筑弘公
司将建筑区划内车位对其开放租赁。

法院认为，人防车位的所有权应
当属于国家，被告筑弘公司作为案涉
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对人防车位仅
享有使用权，不拥有产权。故案涉小
区内的人防车位亦应优先满足业主
的需求，由被告筑弘公司向原告开放
空置人防车位以计时收费方式停车。

案涉小区占有共有的道路部位
的车位应系全体业主共有，应由该小
区全体业主协商决定，原告作为小区
一位业主，主张该部分车位对其以租
赁方式或以计时收费方式停车，于法

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筑弘公司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案涉小区尚
未出售（租）的一个建筑区划内产权
车位向原告开放租赁停车，或将小区
一个空置人防车位向原告开放以计
时收费方式停车。对此，该小区物业
表示将提起上诉。

网友热议胜诉后如何执行

许多网友对此事非常关注。
关于人防车位，有网友问：“人防

车位属于国家，那人防车位的投资人
是谁？”一位网友回答：“人防车位属
于国家，这是开发商的义务，算到开
发商的成本内。人防车位平时满足
业主使用，特殊时期国家无偿征用。
人防车位不允许买卖。”

还有网友关注的是胜诉了如何
执行：“败诉方不执行怎么办？”一
位网友回复：申请强制执行。

还有网友建议：“应学习深圳模
式，只租不卖，政府定价，一般小区车
位才150—200元。”有网友说，如果全
部实行只租不卖，月租200元左右或4
小时2.5元，估计就没有乱停车的了。

车位只售不租，业主怒告开发商与物业

地下车库空荡荡，
小区附近路难行。多
年来，这样的停车矛盾
不仅在西安，在全国很
多城市都很常见。究其
原因，很多都是因为开
发商为了高价卖车位只
售不租，物业为配合开
发商销售车位取消计时
收费的临停，导致业主
们怨声载道，开车回家之
路变得异常艰难。近日，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用判决书对这种现象明
确说“不”。（摘编自《华
商报》、红星新闻）


